杭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供应商须知
为维护杭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采购工作秩序，特对参与运营公司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作如下规定：
1、 供应商须配合采购人开展供应商调查工作，提供相关材料，包括：
1、基本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
2、附加材料：
a) 《供应商调查表》（见附件）；
b)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
c)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d)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e)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f)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g)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h) 特种产品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安全鉴定证、安全标志、运输证、驾驶证、押运证等复印件；
i) 其他所需文件的复印件。
以上材料须加盖公章，基本材料必须提供，附加材料可选择提供。采购项目所需材料以采购公告内容为准。
2、 运营公司对供应商采取分类管理
1、积分方法
1.1  潜在供应商符合资格条件且有意愿参与运营公司采购活动可纳入潜在供应商范围并给予65分基础分，供应商积分最高为150分
其中，与运营公司合作的供应商每有一个在执行合同或每成交一个新项目（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在65分基础上累计加分，金额10万元以下加2分；金额10万元以上（含）30万元以下加5分；金额3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以下加10分；金额200万元以上（含）加15分。其中框架协议合同以合同金额上限（含增值税）、总价项目以成交价（含增值税）为加分基准。
供应商成交后因主观原因无法履约需解除合同的，10万元以下项目扣4分；10万元以上（含）30万元以下项目扣10分；3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以下项目扣20分；200万元以上（含）项目扣30分。
1.2  采购人按照附件《供应商评价记录表》对合作供应商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积分评价，经供应商确认后与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提交合约采购总部存档。
1.3  供应商成为成交候选人但放弃成交的，每次扣5分；违反程序提疑，不遵守开报价会场纪律的，每次扣10分。
1.4  供应商被给予警告一次扣15分，被给予黄牌一次扣30分，被给予红牌积分清零。（供应商警告、黄牌、红牌行为详见附件）
1.5  供应商结束与我司合作后未能成交新的项目，每6个月减5分，减至70止。
2、 评价结果
	积分
	等级

	≥100
	优秀

	≥85，＜100
	良好

	≥70，＜85
	一般

	≥60，＜70
	后备

	＜60
	不合格


2.1  运营公司根据积分情况将供应商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后备、不合格五个等级。优秀、良好、一般及后备等级每季度根据积分调整一次；不合格等级认定后不再调整，待不合格期满后自动转入后备供应商管理。供应商积分未达到降级标准的，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扣分满20分，供应商等级降一级，积分按该级别最低分重新计算。
2.2  存在以下违约、失信行为之一的供应商将列入运营公司失信黑名单。
a）被上级单位列入“黑名单”的；
b）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行贿、串标等骗取中标的情况；
c）与运营公司存在法律纠纷，且属于过失方；
d）被给予红牌的；
e）其他经运营公司级会议认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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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运用

	合格
	优秀
	纳入分散采购渠道
	参与运营公司D类采购项目可免交报价保证金。


	
	良好
	
	参与运营公司D类采购项目可缴纳长期报价保证金（2000元），无需按项目单独缴纳。

	
	一般
	/

	后备
	

	不合格
	自确定之日起1年内不得成为运营公司C、D类采购项目供应商，到期后按积分方法重新评价。确有必要成交的或情节恶劣需延长惩戒期限的由承办部门报运营公司采购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方可实施。上级单位另有要求的按上级单位要求执行。

	黑名单供应商
	自确定之日起1年内不得成为运营公司各类采购项目供应商，到期后按6.2.2条重新评价。确有必要成交的由承办部门报运营公司采购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方可实施。上级单位另有要求的按上级单位要求执行。


自然年结束后，不再符合免交或缴纳长期报价保证金条件的供应商参与项目恢复报价保证金的缴纳。
三、供应商约谈管理
为强化责任落实，有效防止和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敦促供应商提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隐患、缺陷、故障等问题整改措施并执行到位，运营公司对存在问题的供应商进行约谈。
约谈分为公司级、部门级两级。公司级约谈供应商须派副总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参会，部门级约谈供应商须派项目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参会。
被约谈供应商无故不参加约谈或拒不落实约谈要求的，将予以考核直至列为黑名单供应商，属于建设合同供应商的将同时上报集团公司。
四、其他管理要求
供应商须遵守《供应商送货规范》、《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要求告知书》。
供应商参与运营公司采购活动即视为自愿遵守本《须知》所列各项规定并接受运营公司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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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警告、黄牌、红牌行为
	等级
	类型
	​内容​

	警告
	技术质量类
	六个月内同类设施设备本体故障引发3起及以上V级运营质量事件的。

	
	
	六个月内同类设施设备本体故障引发2起及以上Ⅳ级及以上运营质量事件的。

	
	
	设施设备季度运行可靠度/故障修复率低于运营公司要求，经核实确为维修/改造质量造成的（以当年运营公司正式发布的可靠度/故障修复率指标为准）。

	
	
	未按维修计划开展维修作业，但未对设备或运营产生影响。

	
	
	抽查或评估发现未按技术标准或工艺规程作业。

	
	安全生产类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建立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安全技术交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急抢修或应急处置、关键节点验收等管理制度。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对重点施工作业开展风险辨识、未制定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或未按要求编制危险性较大施工作业专项施工方案并履行审核批准手续。

	
	
	进场设施设备、材料不符合运营公司要求，或已用于施工作业的材料、设施设备不符合相关消防、技术、质量等要求。

	
	
	安全管理、考勤、应急演练、安全教育培训等台账造假或提报、上传不及时影响生产。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编制施工、监测等方案，或应组织专家论证的方案实际未组织即实施。

	
	
	未按照监测方案要求开展监测工作，或擅自减少监测频率或停测，监测运转体系不正常。

	
	
	未遵守《通用安全管理办法》《公共卫生管理办法》禁烟相关管理规定。

	
	
	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作业。

	
	
	作业人员存在不规范施工行为的，如高空作业无安全防护措施、违规接电用电等。

	
	
	未经运营公司允许擅自进入设备房，或擅动其他专业管辖的设备。

	
	
	未按运营公司要求办理或完善相关作业手续，擅自进场施工或离场。

	
	
	未按施工方案施工，或实际作业内容与施工计划不符。

	
	
	未按要求办理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等特种作业审批手续。

	
	
	发生严重违章（规）事件或引发乘客投诉、媒体曝光等对运营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经查负有责任的。

	
	
	造成5-10分钟（不含10分钟）晚点的。

	
	
	相关规章、协议、合同内规定的其他降低质量标准、安全生产条件的行为。

	​黄牌​
	合约管理类
	首次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包括伪造业绩、资质证明材料、支付材料、检测报告、散布采购项目虚假信息等。

	
	
	首次发生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首次发生服务未达到合同标准且拒不整改的行为。

	
	
	首次发生无故不参加约谈或拒不落实约谈要求的行为。

	
	
	因供应商工作失误导致我司受到市级及以上部门通报批评或负面报道（被市级及以上电视媒体报道或网络媒体报道点击量超过5000条、转载量超过500条）的。

	
	
	因供应商工作失误（如欠薪、食品安全问题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技术质量类
	六个月内同类设施设备本体故障引发3起及以上Ⅳ级及以上运营质量事件的。

	
	
	设施设备季度运行可靠度/故障率低于集团公司要求，经核实确为维修/改造质量造成的（以当年运营公司正式发布的可靠度/故障率指标为准）。

	
	
	未按维修计划开展维修作业，并对设备运行产生影响。

	
	
	抽查或评估发现未按技术标准或工艺规程作业造成影响。

	
	
	维修/更新改造作业后设备性能测试不达标且需返工。

	
	
	因不当维修造成设备二次损坏或性能劣化。

	
	安全生产类
	人员岗位资质不符合法律、合同、协议、运营公司规章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未开展三级安全教育或安全教育不合格，未取得高处作业证、高压作业证等相关证件。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组建安全（质量）生产领导小组或项目安全（质量）专职管理机构。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考核奖惩制度、未建立安全管理目标及其考核制度。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有效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发生A级一般及以上隐患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安全防护措施无效的情况。

	
	
	中标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未履职或未按规定擅自变更相关管理人员。

	
	
	未按合同、协议等要求，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人员配备不符合相关规定。

	
	
	地铁保护及工务相关监测数据或巡查结果达到预警标准时未及时进行警情报送;当出现警情或异常等情况时未提高监测及巡查频率。

	
	
	发生同类问题被集团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通报两次及以上的。

	
	
	私自外传运营公司内控资料，擅自发布地铁相关信息的。

	
	
	合同期内累计收到3次及以上安全生产类警告警示的。

	
	
	安全管理、考勤、安全教育培训等台账造假或提报、上传不及时导致运营公司经济受损。

	
	
	因违规施工、强令指挥、检维修质量不过关、巡查不到位、提供设备物资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导致发生运营险情或造成设备设施受损（如车辆刮擦受损、设备冒烟、区间限速等）。

	
	
	随意翻越扩张网（铁门）侵入轨行区限界。

	
	
	不服从运营公司管理，未按要求请销点、出清作业区域或整改隐患。

	
	
	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要求，对所使用的设备设施、工器具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

	
	
	未做好作业安全保障措施，导致相关人员受伤。

	
	
	造成10-15分钟（不含15分钟）晚点的。

	
	
	发生事苗、事件，经查负有主要责任的。

	
	
	其他情节较重的、可能会造成事苗、事件的不安全行为。

	红牌
	合约管理类
	再次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包括伪造业绩、资质证明材料、支付材料、检测报告、散布采购项目虚假信息等。

	
	
	再次发生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再次发生服务未达到合同标准且拒不整改的行为。

	
	
	再次发生无故不参加约谈或拒不落实约谈要求的行为。

	
	技术质量类
	设施设备季度运行可靠度/故障率低于规范要求，经核实确为维修/改造质量造成的（以最新发布的法律法规、上级规章制度的可靠度/故障率指标为准）。

	
	
	未按维修计划开展维修作业，影响行车或客运服务（如5分钟以上晚点）。

	
	
	使用未经批准的维修方法或替代材料，导致设备存在重大质量缺陷或安全隐患。

	
	
	伪造维修、检测、试验记录或数据。

	
	安全生产类
	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工艺、设备、材料，未及时整改到位。

	
	
	偷工减料或弄虚作假，降低检维修质量；或伪造检测（监测）数据，提供虚假检测（监测）报告。

	
	
	因项目部管理问题（如拖欠工资等）引发上访或舆情事件，导致运营公司声誉受损。

	
	
	对运营公司提出的停工整改通知拒不执行的。

	
	
	合同期内累计收到3次及以上安全生产类黄牌警示的。

	
	
	因违规施工、强令指挥、检维修质量不过关、巡查不到位、提供设备物资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导致发生运营严重险情、运营车站关站、运营区间停运、火灾、隧道被钻穿等。

	
	
	未做好作业安全保障措施，导致相关人员重伤或死亡。

	
	
	发生突发事故（件）谎报、瞒报。

	
	
	突发事故（件）发生后，未按照规定时间到达或未按照预案要求及时组织抢险，造成风险增大、险情恶化。

	
	
	造成15分钟以上晚点。

	
	
	发生险性事故、一般及以上事故，经查负有主要责任的。

	
	
	其他被严厉禁止的、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的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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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218][bookmark: _Toc11201]供应商调查表
填 表 人：                                                填表日期：                
供应商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法人代表：                              总经理：                                
业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基本情况
1.1 公司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1.2 公司性质：                           
1.3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税号：                                   
1.4 员工总数_______人，其中技术人员_______人，管理人员_______人，高级职称_______人，中级职称________人，初级职称________人。
2  管理体系
2.1 是否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附证书)；□否，有何计划: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是否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附证书)；□否，有何计划: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是否获得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是(附证书)；□否，有何计划:_________   ____；
2.4其它认证：                                                           □附录
3  经营状况、售后服务
3.1 最近三年营业额：                                                     □附录
3.2 主要客户：                                                           □附录
3.3主要产品或服务：                                                      □附录
3.4售后服务：                                                            □附录
附录：
供应商基本材料
a)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供应商附加材料
a) 《供应商调查表》（如有，加盖公章）；
b)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c) 税务登记证（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d) 组织机构代码证（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e)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f)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g)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h) 特种产品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安全鉴定证、安全标志、运输证、驾驶证、押运证等（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i) 其他所需文件的复印件（如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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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评价记录表
	填报部门：
	填报人：
	填报日期：

	供应商名称：

	合同/项目编号：
	合同/项目名称：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情况

	1
	交付/服务方面
	时间
	延期的，每5天扣1分，不足5天按5天计算，每项10分封顶。
响应运营公司要求提前的，每5天加1分，每项10分封顶。
	

	
	
	程序
	未按合同约定提前联系相关事宜的，每次扣0.5分。
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关资料的，每缺一项扣0.5分。
	

	
	
	质量
	标的质量、数量低于合同约定，验收不合格的，每一项扣2分，每项10分封顶。
服务人员的资质低于合同约定的，每一人扣2分，每项10分封顶。
违规分包的，每次扣20分。
	

	2
	质保方面
	响应时间
	响应延迟的，每1天扣1分，每次5分封顶。
	

	
	
	增值保障
	质保期外免费提供质量保障服务的，每次加2分。
	

	3
	安全方面
	安全问题
	主动发现并避免安全问题发生的，视情况加1-10分。
	

	
	
	保密问题
	泄露保密信息的，每次扣5分。
	

	4
	环保方面
	环境卫生
	未及时清理产生的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的，每次扣2分。
	

	
	
	环境保护
	使用的物料或技术工艺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每次扣5分。
	

	5
	配合方面
	服务态度
	发生言语冲突的，每次扣2分。
发生肢体冲突的，每次扣5分。
	

	
	
	配合程度
	无正当理由超过两天无法取得联系的，每次扣2分。
不在约定的时间内回复意见的，每次扣2分。
积极配合运营公司解决问题的，视情况加2-5分。
	

	6
	警告、黄牌
	被给予警告一次扣15分。
被给予黄牌一次扣30分。
	

	7
	合同解除
	10万元以下项目扣4分。
10万元以上（含）30万元以下项目扣10分。
3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以下项目扣20分。
200万元以上（含）项目扣30分。
	

	加/减分
	

	供应商确认
	签名或盖章即表示接受上述评价事项

（签名或盖章）

	填报部门意见
	（盖章）

	合约采购总部意见
	（盖章）

	注：本记录归档方式电子，归档周期12个月，保存期限36个月。





附件：
供应商送货规范
为指导和规范自行采购物资供应商送货管理，确保物资到货接收流程顺畅，特制定本规范要求。
1. 到货时间要求
1.1供应商至少需提前一个工作日联系物资库进行预约送货，按运营公司访客登记要求提供相关登记材料。
1.2 在送货前一日供应商应以邮件形式向物资库提供加盖发货单位公章的电子版《送货单》(附录A)给指定仓库收货人员。
1.3仓库、地址、收货人联系方式：
	仓库
	地址
	收货人
	联系电话
	邮箱

	蜀山总库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章潘桥蜀山车辆段
	陈工
	0571-26319141/ 13484033915
	l2sswzk@hzmetro.com

	七堡总库
（含司机公寓）
	杭州市上城区彭埠街道德胜东路5277号七堡车辆基地(车辆限高2.4米)
	张工
	0571-56561858/       13588275452
	l4qbwzk@hzmetro.com

	上泉总库
	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上泉村上泉车辆段
	成工
	0571-56568175
18106588186
	l16sqwzk@hzmetro.com

	双浦总库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科海南路翁家埭村双浦车辆段南门岗
	袁工
	0571-65046798 /18326907981
	l6spwzk@hzmetro.com

	盈中总库
	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盈中村盈中车辆段
	刘工
	0571-65047250
/13958014800
	l7yzwzk@hzmetro.com

	双桥仓库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华联村观音桥10号双桥停车场
	罗工
	17306485125
	luohongjun@hzmetro.com

	昌达路总库
	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杭州地铁9号线昌达路车辆段
	杨工
	0571-56566960/
17857400190
	l9cdlwzk@hzmetro.com

	新湾总库
	钱塘区新湾街道长风路杭州地铁8号线新湾车辆段
	徐工
	0571-65047799/
15868485229
	l8xwwzk@hzmetro.com

	勾庄总库
	杭州市余杭区通信桥路与勾陈路交叉口东南260米杭州地铁勾庄车辆段
	王工
	0571-56563684/ 17364508741
	l4gzwzk@hzmetro.com

	星桥总库
	杭州市上城区华鹤街与怀希路交叉口往北500米（星桥车辆段主门岗）
	姜工
	0571-65047896
18957728865
	l3xqwzk@hzmetro.com

	仁和总库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大道10号杭州地铁仁和车辆段
	李工
	0571-56568444
18167115025
	l10rhwzk@hzmetro.com

	仓前总库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大线与鲁凌线交叉口东380米杭州地铁仓前车辆基地物资总库
	张工
	0571-56568611/
13588481131
	l19cqwzk@hzmetro.com


2. 物资包装要求
2.1到货物资包装应无破损、扭曲、鼓包、变形、污渍等情况，包装不符合物资将进行采购退货处理。
2.2 多品种或零散物资，每一项物资须用塑料胶袋包装，标识后统一内置于纸（木）箱内。不允许多项物资无任何包装混装在同一纸（木箱）内，包装不符合物资将进行采购退货处理。
2.3同一项物资的外箱包装尺寸须一致。
2.4同一项物资的装箱数量须一致。属尾数包装的，须标识尾数数量并张贴尾数标签。箱内物资摆放应整齐牢固，无挤压破碎现象。
2.5不规则的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等物资送货前宜与物资库进行包装要求确认。
3. 物资标签要求
3.1每件物资包装的外箱须粘贴有物资标签（附录B）。物资标签尺寸宜为9.5cm×7.5cm，采用不干胶材质，严禁物资标签直接贴在裸露物资表面。
3.2“物资标签”内容必须有：①合同编号或采购订单号；②物资编码；③物资名称；④单位；⑤包装数量；⑥批次管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3.3“物资标签”上的批次管理填写要求：
3.3.1 有保质期物资。有保质期的物资（化学品、特种劳保用品、食品、药品等）则在批次管理项勾选“是”（参考附录C）。
3.3.2 无保质期物资。无保质期的物资则在批次管理项勾选“否”（参考附录C）。
3.4“物资标签”需粘贴到最小包装件。箱内有小包装的物资，必须有厂家标识的物资描述或规格型号、数量，且内容须与外箱物资标签相符。
3.5物资主件包含的零、配件或其它安装附件，需提供配件或附件清单，注明物资名称、数量，提供安装说明技术资料。
4. 送货单要求
4.1供应商自行送货。物资交接时，须提供A4横版纸质《送货单》（一式两份），要求内容填写完整、准确，且加盖发货单位公章或发货人签名。
4.2供应商采取快递物流方式到货。供应商需将加盖发货单位公章或发货人签名的纸质版《送货单》（一式两份）随附在发货物资包装箱内并清晰标识发货清单。
4.3《送货单》须规范填写到货仓库名称、采购订单号、合同编号、供应商名称、货物明细等相关信息。
4.4一张《送货单》只允许对应一个采购订单和一个仓库。
4.5  退货后重新送货，需重新提供当批次的《送货单》，不符合要求将不安排接收。
4.6 除上述要求外，若出现《送货单》与采购合同不符等不规范要求，物资库将要求供应商整改至符合要示后再安排接收。
5. 卸货及接收要求
5.1供应商送货，物流、快递到货，须根据采购合同约定送货到指定地点。
5.2 物资装卸由供应商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单位负责。装卸作业须服从仓库人员指挥，合理堆码，当面清点并确认件数，按要求签收《送货单》。
5.3物资接收后对不符合采购合同质量验收要求的不合格物资，应及时上门自取或联系物资库确认处理方式。
5.4供应商在使用物资库液压叉车等搬运工具时，须正确操作，遗失或损坏的，须按原价进行赔偿。
6.其它要求
6.1  合格资证要求。所有到货物资均应有合格证标识、检测合格标签或检验报告等产品合格证明资料。产品未有合格证或检验凭证，应由供应商提供产品质量书面说明并加盖公司公章，写明物资名称、规格型号及质量检验情况，具体验收要求根据采购合同执行。
6.2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所有化学品送货时均需提供纸质或电子版MSDS。
6.3 到货期限要求。化学品、食品、药品等有存储期限要求的，剩余有效期应不少于货物自身保质期的三分之二，若采购合同有明确规定的则按照采购合同执行。
6.4 供应商或委托物流方未通知仓库而直接将物资放置在段场门卫处或直接送至生产公司使用部门现场，期间发生丢失、毁损现象，责任与物资库无关。
6.5 供应商或者物流方在送货过程中应及时清理送货过程中产生的包装废弃物，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发生异常时积极配合协商解决。

7、附件
附录A:《送货单》格式
附录B:物资标签格式
附录C:物资标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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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送货单》格式
送货单

[bookmark: _Toc31554_WPSOffice_Level1]YYZL-G-CW-Z11-0006-2025·F8-01
合同编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订单：              到货仓库：
                
	以下由供应商提供
	送仓库（仓库填写）
	直送现场（需求部门填写）
	备注

	序号
	资产编码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合同数量
	本次送货数量
	实收数量
	收货地点
	合格数量
	收货人
	

	
	
	
	
	
	
	
	
	
	
	
	

	
	
	
	
	
	
	
	
	
	
	
	

	
	
	
	
	
	
	
	
	
	
	
	

	
	
	
	
	
	
	
	
	
	
	
	

	发货单位（盖章或签名）：

发货人姓名：

联系电话 ：
	收货仓库盖章：

收货人签名：

收货日期：
	经办人姓名及工号：


收货日期：
	

	注：
1、本记录归档方式纸质，归档周期12个月，保存期限36个月。
2、网络采购发货单位无需盖章或签名。
3、若收货地点不止1个，须提供收货明细，注明收货地点、收货人、收货时间及收货数量明细。



                                        

附录B:物资标签格式
合同编号或采购订单号：
物资编码：
物资名称：
单位：
包装数量：
批次管理：是  否

附录C:物资标签示例
1、 “物资标签”填写样例。
[image: iwEdAqNqcGcDAQTRAoMF0QEIBrB9Qm89FuUiWgaAKi3xfyUAB9IE5-EpCAAJomltCgAL0gAAhjM.jpg_720x720q90]
[image: iwEdAqNqcGcDAQTRAmcF0QEABrC2gxdpuusEogaAK1JZMIEAB9IE5-EpCAAJomltCgAL0Xxq.jpg_720x720q90]


2、 “物资标签”粘贴要求。
2.1标准包装箱标签粘贴要求：统一粘贴在包装纸箱正面左上方位置如图1。
[image: iwEdAqNqcGcDAQTRD8AF0QvQBrC5rVb7TCo6SAaALRvh1LwAB9IE5-EpCAAJomltCgEL0gAx5MY.jpg_720x720q90]
（图1）
2.2非规则包装粘贴要求：
· 贴标签位置应醒目，不易污损。
· 贴标签面的选择遵循：正面→顶面→右侧面→左侧面→后侧面→底面。
· 同一面贴标签位置的选择遵循：右→左→中，上→下→中，近→远，距离边沿1厘米。
· 正面及各面贴标签优先顺序如数字标识如图2。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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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要求告知书

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是每一个公司进行生产、活动和服务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节约资源与能源，保护生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进行自身劳动保护防护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为加强双方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保护方面的合作，实现污染预防以及环境行为的持续改进，我司特作出以下要求：
一、所提供的产品及产品的原材料、生产过程、服务应满足国家、地方、行业的有关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减少包装材料。
二、在生产、活动或服务过程中排放的超标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应制订计划、采取措施达到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废弃物排放需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
三、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应优先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产工艺、生产与施工设备、先进的施工方法等，不得采用国家或地方已禁止使用的生产工艺、生产与施工设备。在施工过程中，采用必要的措施降低噪声污染，并对施工现场的废弃物妥善处理。
四、妥善保管易燃、易爆或有毒有害危险品，应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储运过程中发生火灾、爆炸或泄漏等事故，造成环境的污染。
五、在储运过程中，应保证运输车辆状况良好，车辆排放的废气、噪声及车辆冲洗废水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扰乱厂区附近居民的生活。
六、在生产、活动、服务过程中，应确保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做好安全防护，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七、为了督促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行为，我司将对需重点施加影响的供应商、承包方、废弃物处理商等进行不定期的监督与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有：
a. 是否因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问题受到相关方的投诉；
b. 是否因环境污染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
c. 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
八、对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承包方、废弃物处理商等，我司将提出整改意见，对整改不符或拒绝整改、可能造成严重污染和事故的企业或已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工伤事故的企业，我司将会采取减少订货、更换供应商等措施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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